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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事務委員會  
 

須就 2019年 4月 29日會議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
議程項目 IV —  回收基金中期檢討  
 
 
政府當局須提供資料，列明截至 2019 年 3 月，179 個獲回收基
金資助的已經或即將開始的項目所招致的行政費用金額，以顯示

這些項目的行政費用與其獲批的 1 億 5,200 萬元資助是否成合理
比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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